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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122         证券简称：智飞生物         公告编号：2021-55 

 

重庆智飞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本次董事会于 2021年 9月 12日以通讯和电邮的方式向董事发出通知。 

2、本次会议于 2021 年 9 月 17 日 16:00 在重庆君豪大饭店会议室以现场结

合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3、本次会议应参加出席并参加表决的董事 9 人，实际出席并参加表决的董

事 9人。 

4、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蒋仁生先生主持。 

5、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有

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重庆智飞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过认真审议，本次会议形成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选举蒋仁生先生为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

届满之日止。蒋仁生先生简历详见附件。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本议案获得通过。 

2、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副董事长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选举蒋凌峰先生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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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副董事长，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

期届满之日止。蒋凌峰先生简历详见附件。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本议案获得通过。 

3、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第五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及其成员组成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下设了审计委员会、

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战略委员会。董事会同意选举以下成员为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各专门委员会组成情况如下： 

审计委员会：陈煦江、袁林、杜琳，召集人由陈煦江先生担任； 

提名委员会：袁林、龚涛、蒋仁生，召集人由袁林女士担任；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龚涛、陈煦江、蒋凌峰，召集人由龚涛先生担任； 

战略委员会：蒋仁生、袁林、陈煦江、杜琳、杨世龙，召集人按相关规定由

董事长蒋仁生先生担任。 

上述委员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各委员简历详见附件。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本议案获得通过。 

4、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裁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董事会聘任蒋仁生先生为公司

总裁，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蒋仁生

先生简历详见附件。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本议案获得通过。 

5、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副总裁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董事会聘任蒋凌峰先生、张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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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士、蒋喜生先生、蒲江先生、李振敬先生、孙海天先生、秦菲先生、谢莉女士

为公司副总裁，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上述人员简历详见附件。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本议案获得通过。 

6、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工程师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董事会聘任王志军先生为公司

总工程师，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王

志军先生简历详见附件。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本议案获得通过。 

7、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裁助理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董事会聘任刘佳女士为公司总

裁助理，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刘佳

女士简历详见附件。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本议案获得通过。 

8、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董事会聘任李振敬先生为公司

财务总监，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李

振敬先生简历详见附件。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本议案获得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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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董事会聘任秦菲先生为公司董

事会秘书，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秦

菲先生简历详见附件。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本议案获得通过。 

10、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董事会聘任李春生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协助董事会秘书工作，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

之日止。李春生先生简历详见附件。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本议案获得通过。 

11、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岗位薪酬标准的议案》 

为进一步提高公司管理水平，充分调动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工作的积极性和创

造性，为公司和股东创造更大效益，按照风险、责任与利益相协调的原则，参考

行业及地域的收入水平，结合公司生产经营的实际情况，经公司薪酬与考核委员

会筹备提议，对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岗位的薪酬标准进行适当调整如下： 

岗位 薪酬（万元/年） 说明 

总裁 90~150 
每年度结合公司销售业

绩完成及其履职情况，由

薪酬委员会研究确定薪

酬，并将其薪酬总额的

30%作为浮动薪酬，根据

年度绩效考核结果发放。 

副总裁 80~140 

财务总监 80~140 

董事会秘书 80~140 

总工程师 80~140 

董事长助理 70~110 

总裁助理 70~110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本议案获得通过。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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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重庆智飞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9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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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公司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1、蒋仁生先生 

蒋仁生，男，1953 年 10 月出生，大专，副主任医师，中国国籍，无境外居

留权。曾任广西壮族自治区灌阳县卫生防疫站副站长、广西壮族自治区计划免疫

科、生物制品管理科副科长、科长，重庆智飞生物制品有限公司总经理等职务，

现任本公司董事长、总裁，重庆市江北区人大代表。 

蒋仁生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801,829,000 股，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

与一致行动人共持有公司 56.21%的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

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其任职条件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的要

求，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 3.2.4条所规定

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2、蒋凌峰先生 

蒋凌峰，男，1980 年 9 月出生，硕士，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近年来先

后在安徽智飞龙科马生物制药有限公司、北京智飞绿竹生物制药有限公司任副总

经理，现任北京智飞绿竹生物制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智飞空港（北京）国际贸

易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本公司副董事长、副总裁。 

蒋凌峰先生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蒋仁生先生之子，持有本公司股份 

86,400,000股，约占公司总股本的 5.40%。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

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其任职条件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的

要求，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 3.2.4条所规

定的禁止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3、杜琳先生 

杜琳，男，1965 年 11月出生，硕士，研究员，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国籍，

无境外居留权。2008 年加入北京智飞绿竹生物制药有限公司，历任智飞绿竹副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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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理、总经理，现任北京智飞绿竹生物制药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本公司董事、研

发中心总经理。 

杜琳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 5%以上有表决权股份的股东、实际控

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

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其任职条件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

律、法规和规定的要求，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第 3.2.4 条所规定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4、杨世龙先生 

杨世龙，男，1963 年 12 月出生，硕士，研究员，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国

籍，无境外居留权。2010年加入安徽智飞龙科马生物制药有限公司，历任智飞龙

科马副总经理，现任安徽智飞龙科马生物制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本公司董事。 

杨世龙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 5%以上有表决权股份的股东、实际

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

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其任职条件符合《公司法》等相关

法律、法规和规定的要求，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

引》第 3.2.4条所规定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5、李振敬先生 

李振敬，男，1982 年 11 月出生，本科，注册会计师，资产评估师，中国国

籍，无境外居留权。2014年加入本公司，历任公司风险控制部总监，现任本公司

董事、副总裁、财务总监。 

李振敬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 5%以上有表决权股份的股东、实际

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

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其任职条件符合《公司法》等相关

法律、法规和规定的要求，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

引》第 3.2.4条所规定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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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秦菲先生 

秦菲，男，1986 年 8 月出生，本科，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2010 年加

入本公司，历任本公司董事会办公室助理、主管、副主任、证券事务代表等职务，

现任本公司董事、副总裁、董事会秘书。 

秦菲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 5%以上有表决权股份的股东、实际控

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

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其任职条件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

律、法规和规定的要求，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第 3.2.4条、第 3.2.7 条所规定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1、袁林女士 

袁林，女，1964 年 11 月出生，法学博士，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西南

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西南政法大学特殊群体权利保护与犯罪预防

研究中心主任。兼任中国犯罪学学会副会长，重庆市人大代表、市人大监察司法

委员会委员。曾任蓝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重庆智飞生物制品股份

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现任重庆渝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金科智慧服务股份

有限公司独立董事，重庆智飞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袁林女士已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符合《公司法》《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

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指引第 8 号——

独立董事备案》等相关规定的独立董事任职资格，与持有公司 5%以上有表决权股

份的股东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直接或间接持有本

公司股份，未曾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其任职条件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的要求，不存在《深圳证券

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 3.2.4 条所规定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

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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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陈煦江先生 

陈煦江，男，1973 年 1 月出生，会计学博士，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重

庆工商大学会计学教授，硕士生导师。曾任重庆工商大学会计学院会计系主任、

中国会计学会财务成本分会理事、力帆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现

任教育部研究生学位论文评审专家、重庆市审计专业高级职称评委会专家、重庆

工商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重庆工商大学会计学院人才建设委员会主任，重庆渝

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重庆莱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重庆百货大

楼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重庆智飞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陈煦江先生已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符合《公司法》《关于在上市公司建

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指引第 8 号—

—独立董事备案》等相关规定的独立董事任职资格，与持有公司 5%以上有表决权

股份的股东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直接或间接持有

本公司股份，未曾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其任职条件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的要求，不存在《深圳证券

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 3.2.4 条所规定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

行人。 

3、龚涛先生 

龚涛，男，1969 年 5 月出生，药剂学博士，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四

川大学华西药学院药剂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历任华西医科大学制药厂新产品

开发部副主任、四川大学华西药学院讲师、副教授、教授。现任重药控股股份有

限公司独立董事，天津红日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重庆智飞生物制品股份

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龚涛先生已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符合《公司法》《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

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指引第 8 号——

独立董事备案》等相关规定的独立董事任职资格，与持有公司 5%以上有表决权股

份的股东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直接或间接持有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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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股份，未曾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其任职条件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的要求，不存在《深圳证券

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 3.2.4 条所规定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

人。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1、蒋仁生先生 

简历同上。 

2、蒋凌峰先生 

简历同上。 

3、李振敬先生 

简历同上。 

4、秦菲先生 

简历同上。 

5、张静女士 

女，1969 年 8 月出生，硕士，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2007 年加入本公

司，历任公司质量管理部部长、质量管理部总监、监事会主席、总经理助理等职

务，现任公司副总裁。 

张静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 5%以上有表决权股份的股东、实际

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

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其任职条件符合《公司法》等相关

法律、法规和规定的要求，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

引》第 3.2.4条所规定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6、蒋喜生先生 

男，1960年 11 月出生，本科，经济师、统计师，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

2009 年加入本公司，历任公司监事会主席、总经理助理等职务，现任公司副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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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 

蒋喜生先生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蒋仁生先生之弟，持有本公司股份 

11,200,000股，约占公司总股本的 0.70%。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

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其任职条件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的

要求，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 3.2.4条所规

定的禁止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7、蒲江先生 

男，1972年8月出生，硕士，副研究员，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2004年

加入北京智飞绿竹生物制药有限公司，历任智飞绿竹副总经理、智飞龙科马副总

经理，现任安徽智飞龙科马生物制药有限公司总经理，本公司副总裁。 

蒲江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 5%以上有表决权股份的股东、实际

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

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其任职条件符合《公司法》等相关

法律、法规和规定的要求，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

引》第 3.2.4条所规定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8、孙海天先生 

男，1978年 10 月出生，硕士，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2011 年加入本公

司，历任公司法律事务部总监、总经理助理，现任本公司副总裁。 

孙海天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 5%以上有表决权股份的股东、实

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

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其任职条件符合《公司法》等相

关法律、法规和规定的要求，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指引》第 3.2.4条所规定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9、谢莉女士 

女，1982年 11 月出生，本科，高级人力资源管理师，中国国籍，无境外居

留权。2005 年加入本公司，历任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经理、股份公司人力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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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总监、监事会主席、总经理助理等职务，现任本公司副总裁。 

谢莉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 5%以上有表决权股份的股东、实际

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

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其任职条件符合《公司法》等相关

法律、法规和规定的要求，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

引》第 3.2.4条所规定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10、王志军先生 

男，1966年 10 月出生，本科，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2009 年加入北京

智飞绿竹生物制药有限公司，曾任智飞绿竹常务副总经理，现任智飞绿竹副总经

理、本公司总工程师。 

王志军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 5%以上有表决权股份的股东、实

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

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其任职条件符合《公司法》等相

关法律、法规和规定的要求，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指引》第 3.2.4条所规定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11、刘佳女士 

女，1984 年 1 月出生，本科，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2011 年加入本公

司，历任公司办公室副主任、办公室主任、总经办主任，现任本公司总裁助理。 

刘佳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 5%以上有表决权股份的股东、实际

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

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其任职条件符合《公司法》等相关

法律、法规和规定的要求，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

引》第 3.2.4条所规定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1、李春生先生 

男，1990 年 3 月出生，硕士，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2016 年加入本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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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历任公司董事会办公室助理、副主任，现任本公司党委办公室主任、证券事

务代表、董事会办公室副主任。 

李春生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 5%以上有表决权股份的股东、实

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

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其任职条件符合《公司法》等相

关法律、法规和规定的要求，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指引》第 3.2.4条所规定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